
新固体法提出哪些新要求? 2020.4.2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方面
1.固废污染防治设施的环保竣工验收由环保部门负责验收改为企

业自主验收

2.增加了跨省转移固废利用的，需报移出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

案的要求



3.细化了工业固废产生单位应建立、健全从固废产生到处置全过程管理制度

的要求；新增了建立台账，实现固废可追溯、可查询的要求.

4.新增了委托他人运输、利用、处置工业固废的，应对受托方进行审查，否

则承担连带责任的要求



5.新增了将工业固体废物纳入排污许可制度进行监管的要求

危险废物管理方面
1.新增危废产生单位建立危废管理台账的要求



2.新增医疗卫生机构及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的义务

3.新增了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投保环境污

染责任保险的要求



强化对建筑垃圾、污泥、废弃电子产品和生活垃圾的监管

1.细化了工程施工单位对建筑垃圾的管理义务



2.新增了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单位和污泥处理单位对污泥处理的义

务

３、确立了电子电器等产品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固废管理不合规的法律责任--普遍加重 5-20 倍
新固废法对法律责任专章进行了扩充完善，加大了对固废管理不合规的处罚

力度，增加了企业的违法成本。除了对新增内容设定了相应罚则外，还普遍

提高了违法行为的处罚金额，最高可罚至 500 万元，并且增加了按日连续处

罚、行政拘留、查封扣押等执法措施，这些严格的法律责任变化也值得企业

的特别关注。

普遍加大了罚款金额新固废法普遍提高了对违法行为的罚款金额幅度，具体

见下表：



危险废物法律责任--行政处罚平均增加 10 倍



2、增加了按日连续处罚规定

3、增加了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

行政拘留的处罚措施



4、明确了对违法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的固体废物及设施、设备、

场所、工具、物品予以查封、扣押的规定


